
- 1 -

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

(1995年12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90号发布 根

据 2011 年 1 月 8 日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

定》修订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监控化学品的管理，保障公民的人身安

全和保护环境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监控化学品的生产、经

营和使用活动，必须遵守本条例。

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监控化学品，是指下列各类化学品：

第一类：可作为化学武器的化学品；

第二类：可作为生产化学武器前体的化学品；

第三类：可作为生产化学武器主要原料的化学品；

第四类：除炸药和纯碳氢化合物外的特定有机化学品。

前款各类监控化学品的名录由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提

出，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。

第四条 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监控化学品的

管理工作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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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行政区域内监控化学品的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生产、经营或者使用监控化学品的，应当依照本条

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申报生产、经营或者使用监控

化学品的有关资料、数据和使用目的，接受化学工业主管部门的

检查监督。

第六条 国家严格控制第一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。

为科研、医疗、制造药物或者防护目的需要生产第一类监控

化学品的，应当报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批准，并在国务院化

学工业主管部门指定的小型设施中生产。

严禁在未经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指定的设施中生产第

一类监控化学品。

第七条 国家对第二类、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

学品中含磷、硫、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生产，实行特别许可制

度；未经特别许可的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生产。特别许可办

法，由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制定。

第八条 新建、扩建或者改建用于生产第二类、第三类监控

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、硫、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

设施，应当向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

部门提出申请，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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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审查签署意见，报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批准后，方可开工

建设；工程竣工后，经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

工业主管部门验收合格，并报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批准后，

方可投产使用。

新建、扩建或者改建用于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不含磷、

硫、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设施，应当在开工生产前向所在地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九条 监控化学品应当在专用的化工仓库中储存，并设专

人管理。监控化学品的储存条件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

第十条 储存监控化学品的单位，应当建立严格的出库、入

库检查制度和登记制度；发现丢失、被盗时，应当立即报告当地

公安机关和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

门；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应当积极配

合公安机关进行查处。

第十一条 对变质或者过期失效的监控化学品，应当及时处

理。处理方案报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

管部门批准后实施。

第十二条 为科研、医疗、制造药物或者防护目的需要使用

第一类监控化学品的，应当向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提出申

请，经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，凭批准文件同国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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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指定的生产单位签订合同，并将合同副本报

送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十三条 需要使用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，应当向所在地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经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，凭批准

文件同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指定的经销单位签订合同，并将

合同副本报送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

部门备案。

第十四条 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对外经济

贸易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(以下简称被指定单位)，可以从事第一

类监控化学品和第二类、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、专用

设备的进出口业务。

需要进口或者出口第一类监控化学品和第二类、第三类监控

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、专用设备的，应当委托被指定单位代理进

口或者出口。除被指定单位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从事这类

进出口业务。

第十五条 国家严格控制第一类监控化学品的进口和出口。

非为科研、医疗、制造药物或者防护目的，不得进口第一类监控

化学品。

接受委托进口第一类监控化学品的被指定单位，应当向国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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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产品最终用途的说明和证

明；经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后，报国务院审查

批准。被指定单位凭国务院的批准文件向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

管部门申请领取进口许可证。

第十六条 接受委托进口第二类、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

产技术、专用设备的被指定单位，应当向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

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所进口的化学品、生产技术或者专用设备最

终用途的说明和证明；经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，

被指定单位凭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向国务院对

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申请领取进口许可证。

第十七条 接受委托出口第一类监控化学品的被指定单位，

应当向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进口国政府或

者政府委托机构出具的所进口的化学品仅用于科研、医疗、制造

药物或者防护目的和不转口第三国的保证书；经国务院化学工业

主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后，报国务院审查批准。被指定单位凭国

务院的批准文件向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出口

许可证。

第十八条 接受委托出口第二类、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

产技术、专用设备的被指定单位，应当向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

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进口国政府或者政府委托机构出具的所进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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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化学品、生产技术、专用设备不用于生产化学武器和不转口第

三国的保证书；经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，被指定

单位凭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向国务院对外经济

贸易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出口许可证。

第十九条 使用监控化学品的，应当与其申报的使用目的相

一致；需要改变使用目的的，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。

第二十条 使用第一类、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，应当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，定期向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

业主管部门报告消耗此类监控化学品的数量和使用此类监控化

学品生产最终产品的数量。

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生产监控化学品的，由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

不改正的，可以处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提请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责令停产整顿。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使用监控化学品的，由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

不改正的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经营监控化学品的，由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经营的监

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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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。

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隐瞒、拒报有关监控化学品

的资料、数据，或者妨碍、阻挠化学工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

规定履行检查监督职责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

工业主管部门处以 5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有关规定处罚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 在本条例施行前已经从事生产、经营或者使用

监控化学品的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，办理有关手续。

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